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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

行使对瀚叶股份的股东权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按照中

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依法行使股

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

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对维护瀚叶股份独

立性、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事项作出了《关于保障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规范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承诺函》。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预测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董事会同意上市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按协议约定开展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董事会同意亨

通精密铜箔科技（德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铜箔”）向关联方福建亿山

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山电力”）、江苏亨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亨通智能”）采购设备及接受工程施工服务、技术服务，并签署相关合同。

此外，董事会同意上市公司与江苏亨通精密铜业有限公司 2023年开展关联交易，

并审议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关联董事崔巍先生、沈新华先生、

吴燕女士针对上述三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可其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详见公告《浙江瀚

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告《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3年 4月 20日，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与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均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